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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農糧署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8 日農糧人字第 1061080199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17 日農糧人字第 1121080494 號函修正第壹點、第伍點及附件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6 日農糧人字第 1141075555 號函修正 

一、農業部農糧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提升本署及所屬機關（構）員工心理健

康，依「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及「農業部員工協助

方案實施計畫」，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目標如下： 

（一）落實人性關懷，發現及協助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

使其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提升其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 

（二）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互動良好

的組織文化，提升組織競爭力。 

三、本計畫服務對象為本署員工（含編制內職員、約聘僱人員、工友、技工、

駕駛及約用人員）。 

四、本計畫涵蓋面向如下： 

（一）個人層次： 

1.工作面：包括工作適應、組織變革之調適、工作與生活平衡、職場輔

導、退休諮詢服務規劃等。 

2.生活面： 

（1）法律諮詢：提供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現行法律處理、資訊平臺相

關資訊。 

（2）財務諮詢：提供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現行稅務諮詢措施、保險規

劃措施、投資理財等相關資訊。 

3.健康面： 

（1）心理健康：包括壓力調適、人際關係、情緒管理、職場人際溝通、

生涯各階段重大危機之因應與管理等。 

（2）醫療保健：辦理員工健康檢查、提供政府機關現行公務人員各項

醫療保健措施及民間團體現有醫療保健資源相關資訊。 

（二）組織及管理層次： 

1.組織面：包括組織變革管理、重大壓力事件管理、績效改善等。 

2.管理面：包括領導統御、面談技巧、危機處理、團隊建立等，並使管

理人員能夠在員工發生影響工作效能等問題時協助轉介。 

五、本計畫辦理方式如下： 

（一）瞭解同仁及組織需求：透過諮商服務滿意度調查或不定期辦理服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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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需求調查等方式，瞭解同仁及組織需求。 

（二）配合農業部年度推動計畫辦理：農業部依據上一年辦理情形及服務項

目需求問卷調查結果擬定當年度推動計畫及工作重點。 

（三）辦理宣導推廣活動：為使同仁瞭解本方案的功能、相關服務措施內容

及如何使用本方案，以下列方式進行宣導推廣： 

1.於新進人員報到時介紹本計畫及聯繫窗口。 

2.當員工申請婚假、喪假、病假、延長病假、娩假及公傷假等假別時，

除辦公室電子化系統自動跳出相關權益內容之視窗外，人事室將再度

重申相關權益，並提供必要協助及本計畫。 

3.辦理各項員工教育訓練時，於簡報內容向同仁宣導本計畫及聯繫窗

口。 

（四）服務提供 

1.提供心理諮商服務： 

（1）自願申請者：得依其意願，主動向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構聯繫

或透過本署人事室申請，依一般個案處理流程（附件一）辦理，

申請表如附件二。 

（2）非自願申請者：有身心衰弱致不堪勝任職務、自傷（殺）、傷人

或嚴重情緒困擾等情形者，依非自願個案通報處理流程（附件三）

辦理。 

（3）主管轉介者：主管發現單位內員工有影響工作效能之事實時，得

向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構聯繫或透過本署人事室申請轉介，依

主管人員轉介流程（附件四）辦理，申請表如附件五。 

（4）發生危機事件時，依危機個案處理流程（附件六）辦理。 

 2.職場輔導： 

（1）管理制度、員工權益相關問題之諮詢協處服務 

（2）退休金試算、退休權益及相關法令諮詢服務。 

 3.辦理專題演講及訓練： 

（1）依農業部年度推動計畫，規劃辦理醫療衛教、員工協助方案（含

情緒管理、壓力調適、職場人際溝通、心理輔導與諮商等）等相

關講座。 

（2）薦送本署承辦員工協助方案相關業務人事人員參加員工協助方案

相關研習。 

（3）薦送本署主管人員參加面談技巧、心理諮商、危機處理、衝突管

理等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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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薦送本署員工參加身心健康管理、溝通協調、情緒管理、壓力調

適等相關課程。 

4.豐富員工協助方案輔助資源： 

（1）提供身心健康書籍相關書單：提供有關諮商輔導、身心健康、法

律常識、商業理財等系列書籍及影音光碟等相關資料，供同仁借

閱。 

（2）協助轉知相關心靈成長、職場溝通、壓力調適、投資理財等相關

訊息。 

六、辦理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署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七、主管人員及辦理本方案相關人員，應主動關懷員工，在員工面臨影響工作

效能之相關問題時，適時提供本方案相關服務資訊，並協助轉介，俾利其

尋求協助。 

辦理本方案各項服務時，應遵守資料保密、保存及調閱注意事項（附件

七），並事先明確告知同仁以維其權益。 

推動本方案業務著有績效之人員，得酌予獎勵或列入年終考績之重要參

據。 

八、本署所屬機關得參照本計畫，自行訂定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或推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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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農業部農糧署一般個案處理流程 

 

 

 

 

 

 

 

 

 

 

 

 

 

同仁需要申請 EAP

服務 

由當事人向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構 

預約諮詢或向本署人事室申請 

由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構個案管理

師進行諮詢 

是否需由專業諮

詢顧問進行個別

諮詢 

由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構專業諮詢

顧問提供諮詢 

由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構作成服務紀錄 

是 否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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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農業部農糧署心理諮商輔導服務申請表 

個別

諮商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團體 

諮商 

申請人 

（代表人） 

 
連絡電話 

 

申請人簽名： 

  填表日期： 

 

附註: 

1.本表以親送人事室或以電子郵件方式致本署員工協助方案承辦人，人事室將以密件處理。 

2.申請者上班時間於機關外接受諮商輔導，應依請假規則規定辦理。 

3.本案資料均依相關法令及專業倫理予以保密。 

結案後追蹤情形 

1.由人事人員填寫。 

2.依當事人意願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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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農業部農糧署非自願個案通報處理流程 

 

 

 

 

 

 

 

 

 

 

 

 

 

 

 

非自願性個案 

服務單位通報人事室 

通知警消單位送醫治

療並同時通知家屬 

服務單位及人事

室初步評估是否

有立即危險 

是 否 

結案 

提供 EAP 及工作適應

協助 

工作適應評估 

服務單位及人事

室評估是否適任

原職務 

回任原職務 

請當事人接受 EAP，

包含： 

1.心理、法律、理財、

醫療及管理諮詢。 

2.引介身心調適資

源。 

當事人是否 

願意接受EAP 

回報當事人直屬主管

並視情況採取下列作

為： 

1.提供直屬主管管理

諮詢，或針對受影

響之相關同仁提供

團體諮詢。 

2.聯繫重要關係人或

家屬加強關懷協

助。 

3.採取適當管理措施

或工作調整。 

工作調整 

新任工作適任訓練 

持續關懷與定期追蹤 

相關資料及服務紀錄

依規定存檔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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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農業部農糧署主管人員轉介流程 

 

 

 

 

 

 

 

 

 

 

 

 

 

 

由主管人員向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

構或人事室申請 

由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構專個案管

理師判斷所需服務 

由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構專業諮詢

顧問提供諮詢 
對主管人員提供管

理諮詢或對受影響

同仁提供團體諮詢 

是 

否 

結案 

發現個案 

由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構作成服務

紀錄 

主管人員應先與個案進行面談或

提供協助，並鼓勵其接受諮商（詢）

服務。 

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構或人事

室向主管人員確認個案相關資訊。 

個案是否願意接受 EAP

服務 

個案工作是否恢復表現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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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農業部農糧署主管人員轉介申請表 

轉介單位 

轉介人員 

（主管）姓名 
 職稱  

服務機關 

（單位） 

 
主管聯繫電話 

 

電子信箱  

轉介個案資訊 

（被轉介人之相

關訊息） 

性別 
□男 □女 □其他：＿＿ 

轉介主題 

□工作壓力  □工作態度  □自我傷害 

□財務困擾  □法律困擾  □心理健康 

□其他：＿＿ 

緊急介入程度 

□輕度（個案生活與工作表現尚處可接受範圍

內，惟須多給予關懷與協談介入） 

□中度（個案已受問題干擾到生活與工作表

現） 

□重度（問題嚴重影響到個案本身及他人，須

緊急介入處理） 

個案議題簡述 

（非必填） 

 

結案後追蹤情形 

1. 由人事人員填

寫。 

2.依當事人意願辦

理。 

 

附註: 

1.本表以親送人事室或以電子郵件方式致本署員工協助方案承辦人，人事室將以密件處理。 

2.被轉介人上班時間於機關外接受諮商輔導，應依請假規則規定辦理。 

3.主管人員得視需求主動聯繫農業部特約心理諮商機構辦理轉介，以提高作業效率。 

4.本案資料均依相關法令及專業倫理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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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農業部農糧署危機個案處理流程 

 

 

 

 

 

 

 

 

 

 

 

 

 

 

 

發生危機事件 

服務單位通報人事室 

通知警消單位送醫治

療並同時通知家屬 
評估是否發生 

人員傷亡 

是 

否 

結案 

服務單位及人事

室評估是否適任

原職務 

回任原職務 

提供 EAP 協助，包含： 

1.提供心理、法律、理財、醫療及管理諮詢。 

2.採取適當之管理措施（如臨時性之工作調整等）。 

3.引介身心調適資源。 

工作調整 

新任工作適任訓練 

持續關懷與定期追蹤 

相關資料及服務紀錄

依規定存檔 

是 

否 

人事室通報署長並成立 EAP 危機事件

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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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農業部農糧署員工協助方案資料保密、保存 

及調閱注意事項 

一、本署員工協助方案各項諮詢服務資料之保密、保存及調閱，依本注意事項

辦理。 

二、農業部委託之心理諮商機構，應依心理師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社會工作

師法及相關專業倫理守則等相關規定提供同仁諮詢服務。  

三、資料保密及保存：  

（一）資料保密：本署員工協助方案各項服務之所有紀錄，及求助同仁之個

人資料，本署及農業部委託之心理諮商機構均應依心理師法相關規定

及倫理守則予以保密及保存，除經法律程序或當事人書面授權同意

外，不得對外提供（含當事人單位及各級主管）。  

（二）保密之例外：如有以下特殊情形，得向必要對象公開： 

1.隱私權為當事人所有，當事人有權親身或透過法律代表而決定放棄。  

2.有緊急且危及當事人本人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之情況，有

向其合法監護人或第三者預警之責任時。 

3.涉及法律責任須依法辦理或有法律規定應通報事項時（如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優生保健法及刑法等）。  

（三）諮詢（商）紀錄應依心理師法規定保存十年，期滿予以銷毀。 

四、資料調閱規定： 

（一）當事人得申請調閱其個人相關資料，並由其自行負擔資料之後續使用

方式與保密責任。  

（二）合法監護人或合法之第三責任者要求查看當事人之諮商資料時，應先

瞭解其動機，評估當事人最佳利益，並書面徵得當事人之同意。 

（三）其他人士要求查看當事人之諮商資料時，應視具體情況及實際需要，

為當事人之最佳利益著想，並須以書面徵得當事人之同意後，審慎處

理。  

（四）當事人有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之情況下，得提供

諮商資料予轉介之專業社福團體或警察單位調查使用。  

（五）當事人涉及法律責任，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優生保健法

等相關法律時，得提供諮商資料予警察或司法單位調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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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資料運用： 

（一）本署及農業部委託之心理諮商機構於評估員工協助方案辦理成效時，

應以統計分析方式呈現相關資訊，不得洩露當事人個人資料，以妥善

保護當事人隱私權。 

（二）農業部委託之心理諮商機構所作報告及建議，本署不得用為懲處同仁

之依據，並不得因同仁接受治療、諮商或醫療而影響其工作、陞遷及

考績等相關權益。  

六、有關法律、醫療、理財等諮詢服務，依其性質參照上開規定辦理。 
 


